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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雜費調整合理並符合相關程序，特依

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訂定「國立嘉義大學學雜費調

整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為審議本校學雜費調整基準，應組成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議

小組)，由校長指定之副校長擔任主席兼召集人，邀集行政及學術單位主

管、學生代表組成，成員如下： 

(一)行政單位主管：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

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 
(二)學術單位主管：各學院院長。 
(三)學生代表：視學雜費調整之適用學制而定。 

1.大學部學雜費調整案，由學生會推薦學生代表七名代表之。 
2.研究所學雜費調整案，由各學院研究生互推一至二名學生代表代表之。 

審議小組召開會議前，得視需要先行召開研商座談，就學雜費是否調整徵

詢各方意見。 
三、本校日間學士班收費標準，由學校審酌財務狀況、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成

效，於教育部公告之基本調幅內申請調整學雜費收費標準，報部審議後，

依教育部核定比率公告實施；碩士班、博士班、進修學士班及在職專班之

學雜費收費基準，由學校調整後報部備查。 

四、審議小組審議內容包括︰學雜費使用狀況、調整理由、計算方法、支用計

畫 (包括調整後預計增加之學習資源)、資料蒐集彙整、重要指標檢視及調漲

說帖等。 

(一)各項審議項目負責單位如下︰ 

1.財務指標︰主計室。 



2.助學指標︰學生事務處。 
3.辦學綜合成效指標︰研發處、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國際事務處、

人事室、主計室等單位。 

(二)審議過程之各項會議紀錄、學生意見與學校回應說明等資訊，應於審議期

間公開。 

五、計畫調高學雜費時，應舉辦公開溝通說明會及設置學生意見陳述管道，以符

合資訊公開及研議公開程序，並應邀請校內相關業務單位列席備詢。 

六、公開說明會後，審議小組將學雜費調整規劃書提送行政會議審議，於函報

教育部同意後，提送校務會議報告。相關流程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七、學雜費調整後之增收經費，依報部計畫書支用項目執行，若須調整，由該

項目執行單位提行政會議審議。 

八、學雜費調整滿一年後，由教務處彙整各單位計畫執行情況，提送校務會議報

告。 

九、學雜費調整增收經費自教育部核准調整後連續三年進行校內專案列管，第四

年起納入學校常規預算分配。 

十、個別學院或學系如有調整學雜費收費標準時，應經系、院級會議討論通過後，

提送審議小組審議，續依第五點、第六點辦理。 

十一、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